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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背景下纠纷解决
模式的选择

张 新 宇*

摘要:“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包括3个维度:在判断标准上,行政争议是否已经实质性解决

应当从法律维度进行判断;在适用范围上,需要实质性解决的案件仅限于“程序空转”案件;在价

值目标上,除了要进行权利保护之外,还应当对类案界限加以明晰,监督行政机关。在实质性解

决行政争议背景下,目前主要有合意终结模式、实体裁决模式、融合模式、灵活适用模式等纠纷解

决模式,但都存在一定缺陷。应当建立以案件类型为划分标准的纠纷解决模式,对于可能存在

“程序空转”问题的案件,需要结合具体情况灵活采取实体裁决或协调化解的方式解决争议,其他

案件仍应主要通过依法裁决的方式处理争议。为实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目标,还须建立健

全审前调解、合并审理等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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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提

出,“要注意争议的实质性解决,促进案结事了”。2010年12月,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基层基础

工作座谈会上,“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被正式提出,“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

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当事人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合法、公正、及时和妥

善的处理,力争从根本上化解争议”。①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

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虽然并未采取“实质性”这一

表述,但是前者要求解决行政争议,后者要求化解行政争议,均强调行政救济制度的纠纷解决功

能。亦有学者提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升级版”“加强版”,是对流于形式的

简单裁判和迫于形势的任意协调的双重否定,是向依法裁判为后盾、协调处理为补充、辅助机制

为激励的理性回归。② 《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所要求的“解决”和“化解”显然并非指流于

形式的处理,而是要求实际解决纠纷。因此,“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虽然并未明确出现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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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是其内涵与立法目标一致。“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不仅是人民法院主动融入新时代社会

治理体系的政治选择和司法策略,也是法定要求,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上诉率和申诉率高、实体裁判率和原告服判

息诉率低的“两高两低”问题。当事人上诉的原因复杂多样,既可能是因为救济过程中未对案件

实体问题进行处理,即“程序空转”所引发;也可能是因为原审法院未严格依照现行法律裁判所导

致。认为凡是当事人上诉即为“程序空转”的观点,显然失之偏颇。如果纠纷始终得不到妥善解

决,不仅个体权利无法得到救济,国家还须为解决纠纷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因此,虽然也有学者

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提出批评,②但是从现实角度出发,及时解决具体纠纷对社会公众和国

家均具有积极意义。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既在立法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也在实践中具有积极意义。但“实质

性解决行政争议”在学理上仍有诸多问题需要明确。(1)虽然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实质性解决

行政争议”不仅要求终结法律程序,还要求行政相对人得到实质救济,程序已经实质性终结,③但

是否应以“案结事了”作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判断标准,“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是否需要

从其他维度进行界定? (2)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目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当采取何种

纠纷解决模式,是以协调化解为主还是应坚持依法裁决,抑或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判断?
(3)为实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应当建立哪些具体规则和配套措施? 本文旨在对上述问题进

行分析,以期促进实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这一目标。

一、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三个维度

关于什么是“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学界已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但是其具体含义仍未得到

清晰界定,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裁判文书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作宣示性表达,从而将其形式

化、泛化的现象。④ 目前而言,关于何谓“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虽然并未形成一致意见,但是现

有观点的“最大公约数”在于强调行政救济制度的纠纷解决功能,即从实体上回应当事人诉求,在
程序上实现案结事了。⑤然而,即使存在这一“最大公约数”,关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内涵

仍有诸多需要明确的问题。首先,如果行政相对人基于不合理诉求而不断上诉、申诉或上访,是
否可以认定争议未得到实质性解决? 其次,哪些类型的行政争议需要实质性解决,是否应当明确

适用范围? 最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是仅限于解决现存争议,还是应当兼顾预防争议发生的

功能?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判断标准、适用范围、价值目标三个维度,对“实质性解决

行政争议”的内涵加以明确。
(一)应从法律维度判断争议是否已经实质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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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现有观点均强调“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但是对于如何判断争议是否已经实质性解

决,学者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学者认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并不仅限于程序上

的案结事了,还要求行政救济程序不“空转”,进而对当事人的实质诉求进行处理,即“实质性解决

行政争议”包括“实体+程序”两个要素。① 有学者则将“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要素扩充为4
项,其主要是对争议解决方式、争议覆盖范围进行了更详尽的描述,但本质仍是采取“实体+程

序”的判断标准。② 还有学者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其包含3个层面的

内容,即纠纷解决的妥善性、一次性和迅速性,即在实体层面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

议,并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追求诉讼的经济性。③ 一次性迅速解决是争议解决的理想状态,
但要求所有争议都能一次性解决恐怕并不现实。与民事案件可以通过诉讼费对当事人的行为进

行一定的引导和规范不同,行政诉讼为了尽可能保障当事人权利,仅收取较低的诉讼费。此时,
即使当事人能够接受行政复议决定和一审判决结果,仍可能因为不必承担过高的经济成本而继

续寻求救济。因此,要求必须一次性解决行政争议,恐怕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提出了过高的

要求。在剔除“一次性”要求后,该观点实质上仍是采取“实体+程序”的判断标准。有学者认为,
评价行政争议是否得到实质性化解应当从法律、事实和当事人3个维度考察。④ 考虑到依法裁

决必须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法律维度和事实维度可以整合为一个维度。整合后的评判标

准与“实体+程序”的判断标准虽有趋同之处,但也有所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该标准虽然重视

当事人认可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但是也并非无原则地迁就当事人,如果当事人的诉求不具有

正当性,就应当引导其回归理性,以实现争议的自然消解。⑤

归纳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已有不少学者认可通过“实体+程序”的标准来判断争议是否得到

实质性解决。各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是否应以当事人未启动程序作为程序终结的判断

标准。特别是,如果已经依法对争议的实体问题进行处理,但是当事人经劝告仍然不能回归理

性,此时能否视为争议已经实质性解决。笔者认为,这一差异体现出“实体+程序”判断标准的问

题,程序是否完结并不适合作为判断争议是否得到实质性解决的标准,理由如下:
第一,程序本身具有价值,程序未终结不代表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行政救济程

序如果不能从实质上解决问题,确实可能导致“程序空转”,既浪费国家资源,也徒增群众讼累。⑥

但是,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直接针对实体问题作出裁决。例如,在遗漏诉讼参加人或者诉讼

请求的情形下,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正是为了保障原被告双方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利。而

且,当事人对这种裁判方式可能抱有较高期待,虽然发回重审没有彻底终结诉讼程序,但是不能

简单认为其不利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第二,过分强调案结事了可能导致行政救济制度的异化。客观而言,纠纷在任何社会中都广

泛存在,而且很多纠纷可能无法彻底解决。然而,部分纠纷无法彻底解决未必会对社会稳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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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影响,过分强调案结事了反而可能引发诸多问题。例如,在实践中,为化解行政争议,某些

行政机关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和追究,甚至在法治框架之外“花钱买平

安”,以实现表面上的“案结事了”。① 此外,也存在当事人通过不断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的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实现不合理利益诉求的极端个案。② 针对这种极端个案,即使复议和

诉讼程序已彻底终结,当事人仍可能通过信访等方式继续施压。如果一味追求案结事了,无异于

鼓励政府“花钱买平安”。
第三,当事人的内心认同未必具有稳定性,救济程序随时可能被重新启动。程序是否终结有

时是由行政主体一方决定,如原行政行为被撤销后,行政主体需考虑是否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但

是,相对人一方也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在不服一审判决时提起上诉等方式

启动后续的救济程序。通常而言,当事人更关注其自身利益,而对维护行政法治、推进依法行政

等宏大叙事往往并不热衷。③ 因此,当事人的决策往往是基于其利益考虑,如果出现新的情况可

以获得更大利益,即使此前已与对方就行政争议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当事人的态度也可能

出现反复而重新寻求救济。由此,就可能引发已经被实质性解决的行政争议需要再次处理的

悖论。
当然,不以程序是否终结作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判断标准,并不意味着不考虑或不尊

重当事人的意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理想的选择。
但是,从实质法治的立场出发,司法活动中并不总是能够兼顾两种效果,其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内

在地包含对社会效果的考量。④ 在依法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处理后,当事人能够息讼罢访,
固然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仍然决定继续寻求救济的当事人,有关部门在进行依法处理后,也
不宜过度倾注时间和资源。从根本上讲,行政争议是否得到实质性解决,应当仅从实体层面即法

律维度进行判断,考量行政实体法律关系是否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对于法律规定缺位或者

法律规定确实没有考虑到极端特殊情况的案件,才需要援引法律原则。只要案件已经依据法律

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行处理,并得到有效执行,即可认定行政争议已获得实质性解决。
(二)仅“程序空转”案件需要进行实质性解决

若以“实体+程序”作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判断标准,则无须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

议”的适用范围进行探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有解决所有案件,才能达到使当事人不再寻求进

一步救济的目的。既往研究也体现出这一倾向,学者们均强调“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而较少探

讨其是否具有特定的适用场景。但是,“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提出,旨在应对“程序空转”而导

致的“两高两低”问题。那么,是否所有行政争议都需要实质性解决,就有讨论的必要。
虽然各类政策文件频繁指出应当避免“程序空转”,但是目前尚无官方文件对“程序空转”作

出界定。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中“程序空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院进行程序性裁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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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虽然作出了实体性判决但是未正面回应当事人的诉求,导致“案结事不了”;二是原告的诉求需

经二审、再审甚至检察院抗诉才能最终实现。① 需要澄清的是,案件不能一次性解决未必就属于

“程序空转”,如一些案件本身存在重大争议,不同层级的法院持有不同意见也属正常。因此,所
谓“程序空转”,主要指裁决虽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并未实际回应当事人诉求,即实现了“法
制”而未达到“法治”。在这种情况下,救济程序虽然一直在进行,争议却未得到解决,甚至可能导

致争议愈演愈烈。例如,某人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罚款而申请行政复议,

要求撤销罚款决定。行政复议机关经审查认为其确实违法而作出维持决定,即使当事人又提起

行政诉讼甚至上诉、申诉,但因救济程序始终在正面回应其诉求,故该案就不属于“程序空转”。

若罚款本应撤销,而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始终认为行政行为合法,则因其救济程序正面回应

了当事人诉求,故该案也不属于“程序空转”。至于在此过程中行政复议决定、行政诉讼判决是否

“实质合法”或“形式合法”,则另当别论。

实际上,结合“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理论基础也可以得知,并非所有行政争议都需要进行

实质性解决。目前,学界普遍认可“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理论基础是实质主义法治观。② 形

式法治强调严格适用法律,但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完全涵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情

况。在行政争议解决过程中,若仅停留于在法律规范层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难免导致原

告实体权益未得到实质性救济的问题。③ 因此,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处理行政争议时,不
应只是简单依照法律进行处理,对行政行为“一撤了之”,而应结合公平正义等法律原则,在个案

中切实维护当事人利益,对其实体诉求进行妥善处理,甚至一并解决行政争议之外的其他争议。

否则,就可能出现“程序空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在纠纷解决过程

中,可以为实现所谓个案正义而不受任何限制。形式法治是实质法治的前提,只有先做到“依法

而治”,才可能继而达致“良法善治”。强调“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是因为形式法治虽然有其缺

陷,但是其内含的“规则意识”是可取的,体现了对法律的基本尊重,是法治的最低要求。况且,部
分行政争议经过多轮法律程序仍未化解,其原因并不一定是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未依据实

质法治解决争议,而可能是形式法治都未被严格遵守。因此,不宜简单地将实质法治视为形式法

治的升级版,而将“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泛化适用。既然“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是为了解决“程
序空转”问题,那么其适用范围便应限定于“程序空转”案件。若不对具体情况进行区分,一概要

求对争议进行实质性解决,则只能导致“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概念的滥用,甚至造成所有案件均

可被协调化解、所有法律规范均可被突破的不良后果。在此情况下,若连基本的形式法治都受到

侵蚀,则实质法治也将难以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然,在“程序空转”案件中,当事人的诉求也应当符合实质法治的要求。这是因为,虽然国

家具有依法解决纠纷的职责,但是其并不具有在法律框架之外满足不合理诉求的权力。根据《行
政复议法》第5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调解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

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如果在调解过程中满足了当事人的不合理诉求,也属违法。
(三)划定类案界限是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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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黄先雄:《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象的多维审视》,《法治研究》2023年第1期。

参见江必新:《论实质法治主义背景下的司法审查》,《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参见王万华:《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与完善———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视角》,《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旨在通过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处理,回应当事人的诉求,从而保护

其合法权益。但是,除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之外,“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是否还有其他目的取

向,仍须进一步探讨。
关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外的目的取向,主要有“社会治理说”

和“类案界限说”两种观点。持“社会治理说”的学者认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在监督依法行

政的同时,还应满足维护稳定的社会治理需求,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状态。① 持“类案界限说”的
学者认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应当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明晰此类案件的处理界限,促使行政

机关和社会成员自觉规范自身行为。② 客观而言,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可能完全不考虑

对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而只是纯粹地对纠纷和冲突进行处理。③ 因此,在解决行政争议过程

中,适当兼顾维护社会稳定的治理需求无可指摘。但是,过分强调维护稳定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例如,行政机关可能为尽快终结程序而不敢依法履行职责,甚至可能导致当事人因对争议解决结

果不满而上诉或申诉的合法权利受到不当限制。因此,应当将社会治理效果纳入法律效果中予

以考量,而不必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目的。同时,将划定类案界限作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目

的,有助于明确行政权力边界,实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监督依法行政的统一。具体而言:
第一,“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不能局限于解决个案中的纠纷。实质性解决的对象是“程序空

转”案件,而造成“程序空转”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案件的时间跨度较大、政策依据已经多次

变迁,或者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导致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确实难以处理。对于此

类案件,如果仅局限于在个案处理中解决争议,可能使公众误认为所有纠纷均可通过行政复议或

行政诉讼解决,导致大量案件涌向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从而进一步加剧复议和诉讼压力。
如果能够在个案处理的基础上明晰类案处理界限,特别是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划定界限,
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诉源治理”的效果。④

第二,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具有充足的手段对类案界限加以明晰。在“实质性解决行政

争议”过程中能否明晰类案界限,除了要考虑这一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之外,也要考虑行政复议

机关和人民法院是否具备与之匹配的方式和手段实现目的。实际上,现行法律体系已经为行政

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提供了充足的手段。例如,通过行政复议决定和司法裁判,既可以对个案中

的纠纷进行处理,也可以为类案提供参照;行政复议机关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可以制发行

政复议意见书,要求被申请人或其他下级行政机关对同类违法或不当行为进行纠正,收到行政复

议意见书的机关还需要将落实意见书工作的情况通报行政复议机关;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和解等

方式结案后,也可以通过提出司法建议的方式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并对类案界限加以明确。上

述方式均可以起到“审理一案、管理类案、减少量案”的效果。⑤

第三,在实践中已经取得良好成效。例如,在“广州某建设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

·341·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背景下纠纷解决模式的选择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徐运凯:《行政复议法修改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回应》,《法学》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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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5页。

参见薛永毅:《“诉源治理”的三维解读》,《人民法院报》2019年8月11日。

参见章志远:《新时代行政审判因应诉源治理之道》,《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



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案”①中,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税务机关的税务处理决定,并通过判决明

确,以拍卖价格作为计税依据具有正当性,即使拍卖价格偏低,税务机关行使核定权时仍应受到

限制。该判决不但解决了原被告之间持续近10年的行政争议,也为同类案件确立了参照标准。

又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工伤保险“双赔”问题,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推动省政府废止有关行

政规章,每年减少工伤保险类行政案件逾千件。②

二、现有纠纷解决模式的学理分析

在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进行界定和明晰的基础上,还须进一步选择与之相匹配的纠纷

解决模式,从而促进纠纷的有效化解。关于应当采取何种纠纷解决模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

点需要辨析。

(一)合意终结模式

合意终结模式主要通过协调、调解、和解等方式解决行政争议。③ 其解决的争议范围不仅限

于当事人诉争的行政争议,也包括其他关联争议,从而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④ 协调化解的

方式不但为学者所提倡,⑤在实践中也受到实务部门青睐。例如,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上海市高院实施意见》)第

1条的规定,对于特定情形的行政案件,本市人民法院应当将争议实质性解决贯彻于诉讼全流

程,立足协调化解与依法裁判有机结合,促进行政争议稳妥解决。有学者认为,将“协调化解与依

法裁判有机结合”作为促进行政争议稳妥解决的基本策略,彰显了协调化解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

决路径谱系中的优先地位。⑥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5条的规定,在不违反合法、自愿的原则,不

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行政复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故除了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选择适用合

意终结模式,在行政复议阶段也可以采用合意终结模式解决行政争议。

由于合意终结模式不仅能解决诉争行政争议,还可以通过协调化解的方式一并解决其他关

联争议。因此,合意终结模式解决争议的范围更大,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回应当事人合理诉

求的目标相契合,有助于在客观上化解行政争议。但是,合意终结模式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第一,未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诉讼中,基于国家权力结构的运行逻辑,

人民法院在协调化解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的倾向,即更看重是否能尽快解决纠纷,至于解决方案

·441·

法 商 研 究 2025年第2期(总第226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提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砥砺奋进开启行政审判工作新篇章》,《中国审判》2022年第11期。

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或行政协调化解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以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

性审查为基础,以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妥善化解行政争议为目的,组织各方当事人及其他相关部门或个人等进

行协商,推动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处分权限范围内达成口头或书面的和解协议,依法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的审判活动。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津高法发〔2010〕2号)。

参见王万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两种模式及其应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6期。

参见应松年:《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应重视调解》,《人民检察》2020年第21期。

参见章志远:《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之实践检视———以上海法院32个典型行政案件为分析样本》,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是否对当事人最有利,则不是其首要考虑。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同属行

政机关且具有上下级关系,因而可能存在类似问题。此外,案件通过协调等方式结案后,若当事

人认为协调结果不公,则再次启动法定程序进行救济将面临较大困难。①

第二,弱化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可能损害公共利益。一般情况下,通过协调化解等方式解决

行政争议,并不涉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因此,协调化解方式虽然可以促使双方更快达成

一致,但是这一方式可能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功能弱化,从而背离其立法目的,这一问

题在实践中已有所显现。例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年发布的8起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典型案例均是通过协调化解的方式结案,至少在公开报道中人民法院并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进行评价,行政救济制度的监督作用未能得到充分体现。② 因此,过度强调通过合意解决争议,
可能导致程序违法等本应通过撤销等方式予以监督纠正的行为最终也经协调后按照撤诉处理,
从而难以充分发挥行政救济的监督功能。此外,行政机关愿意接受调解很可能是因为自身确实

存在一定的违法情形,一旦当事人“漫天要价”,行政机关亦可能为避免承担败诉等不利后果而予

以妥协,从而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第三,难以通过个案处理确立类案规则,可能降低行政救济制度的公信力。行政争议通过协

调等方式结案的,一般不对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进行公开。因此,合意终结模式虽然可以解决个

案纠纷,但是无法为行政机关和社会公众确立类案适用规则,短期内虽然能实现“案结事了”的治

理效果,但是难以塑造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若案件主要采取合意终结模式,则可能导致

社会公众对行政救济制度产生不敢于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评判的“和稀泥”印象,损害行政救

济制度的公信力。
综上,合意终结模式虽然能够一并解决关联争议,有助于尽快实现“案结事了”,但是未必能

够充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还可能损及行政救济制度监督目的的实现。因此,不宜将合意终

结模式作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主要纠纷解决模式。
(二)实体裁决终结模式

所谓实体裁决终结模式,是指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主要通过依法作出复议决定或裁判

的方式,针对当事人的实体诉求作出裁决,化解当事人诉请解决的行政争议,将“案结事了”的社

会效果建立在法律效果基础之上的纠纷解决模式。③ 法院作为司法机关,通过判决和裁定解决

纠纷自然无可厚非。为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现有研究多强调应当利用行

政复议机关调动资源方面的优势,灵活运用调解、和解等方式结案。④ 但是,虽然行政复议可以

通过调解化解争议,但是并不代表多数案件都应采用调解方式。行政复议也可以通过作出复议

决定的方式,回应当事人的实体诉求,解决行政争议。实体裁决终结模式的优点在于,协调和调

解的过程及结果一般不会对外公开,而无论是行政复议决定还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裁定均须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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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通过实体裁决终结模式解决行政争议,公众的接受程度更高,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行政救

济制度的信赖。同时,针对实体问题的裁决既可以对行政机关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也可以为同类

案件确立规则,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争议。

然而,实体裁决终结模式的问题在于,实体裁决仅能针对当事人的诉求而作出。一旦当事人

表面的诉求并非其实质诉求,或者尚有与当事人诉求相关的其他争议,即使针对当事人的诉求进

行实体裁决也不能有效解决纠纷。例如,当事人虽然提出了众多的信息公开申请,但是其真实目

的是获得更高的拆迁补偿。此时,仅针对信息公开的诉求进行实体裁决,对实质化解争议的作用

十分有限。此外,如果当事人的诉求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可能面临难

以作出实体裁决的难题。特别是案件成因复杂、涉及政策变迁等因素时,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

院作出实体裁决的难度更大。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实体裁决可能根本无法有效解决行政争

议。例如,在“赵某某诉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①中,即使人民法院判决原告胜诉,

原告在获得货币补偿的同时,也因面临失去安置房并退还5年拆迁过渡费的难题而可能得不偿

失,从而使争议继续存在。因此,实体裁决终结模式虽然契合行政救济进行居间裁决的价值预

设,但是也存在回应诉求范围有限和导致“程序空转”的问题,不宜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模式。
(三)融合模式

鉴于合意终结模式和实体裁决终结模式各有其优缺点,将二者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分别适

用于不同的行政救济阶段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有学者提出,在行政复议中采取合意终结模式,以
发挥行政复议机关的科层组织优势,在前端的争议解决环节中尽可能化解争议,从而发挥行政复

议争议解决的主渠道作用;在行政诉讼中采取实体裁决终结模式,立足于人民法院的职能定位,

通过裁判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维护司法权威。② 融合模式试图在不同救济阶段采取不同的纠

纷解决模式,力求扬长避短,但是仍存在明显问题:

第一,广泛采取合意终结模式可能超出行政复议机关的承载能力。采取何种纠纷解决模式,

除了要考虑救济效果外,还需兼顾人员规模、工作效率等现实因素。在尊重双方意愿的情况下依

法达成合意,确实可能更妥善地解决争议。然而,无论是协调、调解还是和解,要促使双方达成一

致,通常需要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反复沟通,耗费的时间甚至可能超过依法作出裁决。如

果广泛推行合意终结模式,为保证行政复议机关能够在法定期限内高效结案,就必须配备充足的

人员编制。但是,在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之前,基层行政复议机构人员不足的问题就长期普遍存

在。以上海市为例,2019年全市共有行政复议机关96家,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仅150多人,平均

每个行政复议机关仅配备1.56人,办案压力较大。③ 即使在行政复议体制改革铺开后,行政复议

机构办案力量薄弱这一问题也未得到根本改观。与此同时,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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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12件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典型案例》,https://www.pkulaw.com/lar/

9543d3bc4b3796ae3062d9fbf33e3273bdfb.html,2024-07-12。

参见王万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两种模式及其应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6期。

参见曹鎏、李月:《地方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评估报告(2021)》,载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编:《中国法

治政府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68、280页。



京市为例,2019-2023年期间,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已经从10569件攀升至19202件。① 另外,考
虑到《行政复议法》修订后行政复议案件在办理程序上的要求更加严格,行政复议机关的办案压

力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第二,造成在行政复议阶段能够解决的争议在行政诉讼中反而无法解决的尴尬局面。合意

终结模式可以一并解决与诉争行政争议相关的其他争议,而实体裁决终结模式仅能针对诉争行

政争议本身作出裁决。如果行政复议采取合意终结模式,而行政诉讼采取实体裁决终结模式,就
可能导致与诉争行政争议有关的其他争议在行政复议中尚可解决,而在行政诉讼中反而无法得

到解决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复议中能够解决的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阶段也必须得

到解决,毕竟,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本就比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更为宽泛。但是,行政诉讼应当

尽可能回应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否则,不但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当事人还可

能在诉讼之后继续通过申诉、信访等途径主张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争议能否得到及时化

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复议能否发挥良好的纠纷解决功能。若当事人对行政复议缺乏信任

而拒绝接受复议机关提出的解决方案,或者倾向于认为司法诉讼渠道更为公正而不愿先行申请

行政复议,则因行政诉讼的争议解决范围有限而可能导致部分行政争议长期存在。

因此,融合模式并不能真正扬长避短,其非但无法规避合意终结和实体裁决终结模式的缺

点,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四)灵活适用模式

单独采用某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模式,或者在不同行政救济阶段分别采取特定的纠纷解决模

式,均存在问题。因此,既不简单直接作出裁决,也不一味诉诸协调化解,根据个案情况,灵活选

择究竟是依法裁决还是进行协调化解,“当调则调,当判则判”,可能是更为务实的方案。② 对此,

可以称之为“灵活适用模式”。

实际上,无论是合意终结模式、实体裁决终结模式还是融合模式,都认可在特定行政救济阶

段依法裁决或协调化解是更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依法裁决和协调化解均有其优势及

弊端,个案中的情况千差万别,提前预设通过采取某种方式解决争议,必然存在理论预设与实际

情况不适配的情况。因此,灵活适用模式不仅务实而且合理。

当然,灵活适用模式也需要设定基本的标准,用以指引何时宜通过依法裁决的方式解决争

议、何时宜通过协调化解的方式解决争议。否则,灵活适用模式可能将因缺乏判断标准导致适用

的无序状态,或者落入单一的合意终结模式或实体裁决终结模式的窠臼。实践中,协调化解方式

更受青睐,一定程度上也是灵活适用模式带来的结果。因此,缺少指引的灵活适用模式也难以发

挥预期作用。

三、建立以案件类型为划分标准的纠纷解决模式

可见,现存的几种纠纷解决模式要么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目标不完全契合,要么因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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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北京市二〇二三年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白皮书发布》,https://www.beijing.gov.cn/ywdt/gzdt/

202403/t20240329_3605475.html,2024-07-23。

参见江必新:《论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人民司法》2012年第19期。



灵活而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提出,是为了解决“程序空转”问题。但是,
并非所有行政争议都存在名义诉求与实际诉求不一致、诉争行政争议尚存在其他关联争议等问

题,未必会导致“程序空转”。
对于哪些案件属于“程序空转”,尽管通过对实践中案件进行归纳的方式可能存在遗漏,但仍

可界定“程序空转”案件的大致范围。有学者根据典型案例,将需要实质性解决的行政争议主要

分为“法律关系复杂型”“政策依据变迁型”“基本民生托底型”3类。① 有学者将需要实质性解决

的行政争议类型分为“未经实体审理”“当事人的法律诉求与真实的利益诉求显著错位”“争讼法

律关系复杂或者涉及敏感因素”“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利保护”4类。② 《上海市高院实施意见》第

1条规定了需要立足协调化解与依法裁判有机结合促进实质性解决案件的7种类型。③ 实际上,
上述几种归纳方式尽管在表述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可以看出,需要进行实质性解决的主要是当

事人的诉求具有合理性,但是因历史原因、政策变迁、名义诉求与实质诉求不一致等因素而导致

的难以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有效保护的争议。对于这些争议,或者由于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行政

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难以在行政复议决定或司法判决中正面回应当事人的诉求;或者由于当事

人名义诉求与实质诉求不一致,即使回应当事人的名义诉求也无法实际解决争议,由此引发“程
序空转”。在大致明确“程序空转”案件范围的前提下,可以秉持类型化的思维确定纠纷解决模

式,对于可能存在“程序空转”问题的案件,应结合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实体裁决或协调化解的方式

实质性解决争议;对于一般不存在“程序空转”问题的案件,则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主
要通过依法裁决的方式尽快加以处理。如此一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既能够回应当事人的合

理诉求,又能够发挥行政救济制度监督行政的作用,同时兼顾案件处理效率。具体而言,以“程序

空转”案件为标准对纠纷解决模式进行区分,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限缩协调化解的适用场景,防止行政救济制度异化。“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乃至合意

终结模式之所以受到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过度强调行政救济的纠纷解决功能而导致行政救

济陷入结果主义,通过广泛采取协调处理以实现个案“妥善解决”,却忽视了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一方面,这可能导致行政争议虽然被解决,但是具体做法脱离了法治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可能激

励其他当事人通过提起诉讼、上诉、申诉、上访等方式施加压力,从而造成行政争议越解决越多的

局面。④ 应当承认,协调化解对于解决特定的行政争议有其优势,特别是针对政策变迁、法律规

范缺失等原因引发的行政争议时,其灵活性有助于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然而,协调化解通常

不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评判,除了缓和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抗,维持行政机关与

行政复议机关、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之外,还可以使审理人员得以回避疑难复杂

案件。⑤ 如果不对其加以限制,协调化解的适用范围可能被无限扩大,从而弱化行政救济的监督

功能。因此,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过程中,既要善用协调化解解决争议,又须防止其被滥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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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章志远:《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法理解读》,《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

参见徐运凯:《行政复议法修改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回应》,《法学》2021年第6期。

因该条第8项为兜底条款,故有学者批评道,可以实质性解决的争议类型几乎不存在范围上的限制。参见

孔繁华:《行政诉讼实质解决争议的反思与修正》,《法治社会》2022年第1期。

参见闫尔宝:《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规范主义进路》,《法治研究》2023年第1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调研组:《关于当前行政诉讼协调情况的调研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60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这种情况下,将协调化解的适用场景限缩适用于需要进行实质性解决的“程序空转”案件,是更为

稳妥的选择。

第二,繁简分流,增强权利救济的时效性。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行政救济制度在

追求公正性的同时,还应当注重时效性,以确保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及时得到有效救济。为此,行
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已在程序上采取繁简分流的模式,分别设置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但是,仅
依靠程序分类尚不足够,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还应当根据案件类型进一步分流:对于可能存在“程
序空转”的案件,将协调化解贯穿于行政救济的全过程;对于其他案件,则应当通过尽快依法裁决

的方式解决争议。由于依法裁判本就是法院的职责且行政诉讼原则上不适用调解,因此在行政

诉讼过程中限制调解的适用范围,当判则判,争议不大。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是否应当将调解、

和解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如前所述,进行协调化解势必导致工作量提升,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

的数量十分有限,如果对所有案件均在全过程中进行调解、和解,势必导致整体办案效率下降。

此外,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科层制的权力结构使得行政复议

机关具有与生俱来的组织优势,其能够通过干部选拔任用、行政绩效考评、社会资源分配等多种

有力手段对行政机关施加影响。① 因此,行政复议机关未必要通过协调化解的方式解决争议,而
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变更决定、履职决定直接针对实体问题作出裁决。基于行政复议机关

的科层优势,即使其作出撤销决定,行政机关一般也不会以基本相同的理由作出与之前无实质区

别的行政行为,从而避免“程序空转”。对于不涉及复杂法律关系或政策变迁等因素的案件,行政

复议机关直接针对实体问题作出裁决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可以对行政机关形成有力监督。

第三,在行政救济的全过程回应当事人合理诉求,以实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回应当事

人的合理诉求,是“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在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过程中,

都应采取适当方式力争实现对争议的实质性解决。对此,当法律规定不完善时,诉诸行政法的基

本原则进行实体裁决固然是一种方案。但是,依法裁决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行政诉讼主

要针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很难解决因政策变迁和历史因素引发的行政争议。此时,如
果完全遵循规范主义进路,在讼阶段仅对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案件进行调解,那么就可能导致

因政策变迁和历史因素引发的行政争议无法通过行政诉讼渠道获得解决。特别是,当事人后续

还可能通过申诉、上访等方式继续寻求救济,国家仍须耗费大量资源解决客观存在的争议。因

此,对于此类行政争议,不但要在行政复议中进行协调化解,而且要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按照功能

主义的进路,综合运用协调化解等方式加以解决,避免仅作出形式判决而产生权利救济的漏洞。

四、“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配套制度设计

在确立以案件类型为划分标准的纠纷解决模式,并明确需要“实质性解决”的案件范围后,还
应当考虑基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3个维度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首先,应当在法律框架

内尽可能保障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得到有效回应,避免“程序空转”,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其次,应当规范协调化解的使用,促使协调化解既保障当事人权益,也不损害公共利益;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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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发挥行政救济制度监督行政的作用,不仅在个案中解决纠纷,还要从源头上预防纠纷的产

生。为此,可以考虑建立如下配套制度:

第一,通过审前调解,化解部分超过救济期限的行政争议。部分行政争议因为当事人选择信

访程序进行救济,而导致案件超过复议和起诉期限;此外,2015年5月1日以前的无效行政行为

也无法进入诉讼程序。① 由于程序障碍的存在,即使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严重侵害,行政复议机关

和人民法院也无法作出实体裁决,在审理过程中进行协调化解更无从谈起。因此,有必要在不违

反现行法律的基础上,通过审前调解化解这部分行政争议。诚然,审前调解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

依据,且现有的诉前调解存在法律依据不足、侵犯原告诉权、适用范围模糊等多方面的不足,“诉
前调解合法性补强”的思路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② 但是,这并不构成全面否定审前调解的

理由。针对当事人权利应当进行保护但超过救济期限的案件,当事人本已丧失申请行政复议和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通过审前调解进行解决并不会侵犯当事人权利,反而能够切实为其提供权

利保护。如果能在调解后对行政机关采取必要的监督措施,那么就能实现保护权利、解决争议与

监督行政的有机统一,实现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依据

不足的缺失。③

第二,合并审理具有事实关联或内在逻辑牵连的行政行为。机械执行“一行为一诉”可能导

致当事人为解决一个具体争议不得不提起多个诉讼,从而造成“程序空转”。立法之所以规定“一
行为一诉”,是因为不同行政行为的主体、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事实基础可能存在差异,人民法

院的审查范围、内容和强度也不完全一致。因此,“一行为一诉”有其合理性,不能全盘否定。但

是,在某些情况下,合并审理同一争议引起的相关诉讼,有助于提升诉讼效率。对于多个当事人

针对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行政诉讼法》第27条已明确将之界定为共同诉讼,人民法院可

以合并审理。对于同一当事人针对具有事实关联或内在逻辑牵连的多个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

也应当基于诉讼经济和便民原则予以合并审理。④

第三,通过审理对当事人的实体诉求进行合理性判断。“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旨在回应当

事人的实体诉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应当满足当事人的一切诉求。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理论基础是实质法治,即不仅行政行为要符合依法行政要求,当事人的

诉求也需合法合理。对于当事人的诉求是否合理,应当结合具体案件类型进行判断,若当事人进

行投诉、举报,乃至后续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解决民事纠纷等其他争议时,应
当着重考虑其最终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如果当事人权益确实受到侵犯,应当认定其诉求合理,

并对争议进行实质性解决。如果当事人的权益并未受到侵害,其只是希望通过不断地投诉、诉讼

向对方施压,继而迫使对方满足自己的诉求,则应当认定当事人的诉求不合理,甚至属于恶意投

诉的权利滥用行为[《深圳市律师协会恶意投诉行为处理规则(试行)》第4条]。此时,不应再过

度耗费国家资源追求“案结事了”。例如,在涉及职工养老保险办理、退役军人安置引发的行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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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62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参见孔繁华:《行政诉讼实质解决争议的反思与修正》,《法治社会》2022年第1期。

参见章剑生:《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论:法理、构造与评判》,《求是学刊》2023年第4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行申1262号行政裁定书。



议中,当事人的最终诉求往往都是获得经济上的赔偿或补偿。此类案件中,应当着重判断当事人

是否因案件原因遭受损失及其损失程度。如果当事人并未因案件原因受到损失,或者已获得足

额赔偿、补偿,那么其诉求便不具有合理性。如果当事人确实陷入生活困顿,但非因案件所致,则
应当引导其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救助,尽量避免直接对其进行救助,从而防止纠纷过度集中于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环节。
第四,规定协调期限,对协调化解结果进行公开。协调化解是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方

式。但是,由于现行法律规范对如何进行协调化解并未作出详细规定,协调化解在实践过程中有

时不但不能化解争议,反而可能进一步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践中,由于立法未明确规定调

解期限,有些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反复协调,极端情况下调解可能持续数年之久。① 因此,为
避免协调化解被滥用,防止“以拖压调”,必须对协调化解的期限加以规定。考虑到人民法院在协

调化解能力上的局限性,经常需要通过府院联动等方式寻求帮助,因而可为行政诉讼调解留出相

对较长的期限,但协调化解的期限至多也不能超过该审级的审理期限。行政复议机关一般是作

出行政行为机关的上级机关,协调能力更强,且行政复议的制度预设就是要比行政诉讼更为高效

便捷。因此,行政复议的协调化解期限应当短于行政诉讼,具体期限可参考有关地方立法规定。

例如,协调化解期限原则上为自组织调解之日起30日内,情况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形的可适

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海南省行政调解规定》第21条)。为保证协调过程中各方

畅所欲言,协调过程不宜公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86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调解过程不公开,但当事人同意公开的除外。但是,为
了对调解进行监督,防止调解损害公共利益,调解结果应当公开。

第五,通过司法建议、行政复议意见书等方式进行柔性监督。明晰类案处理界限是实质性解

决行政争议的应有目标。通过协调化解的方式解决争议后,虽然争议在客观上得以化解,但是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往往未得到实质评价,行政救济制度监督行政的目的自然就无从实现。因此,当
通过协调化解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行政复议机关应当通过司法建议、行政复议意

见书等方式进行柔性监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当相关法律或政策规定付之阙如或明显不

合理时,人民法院或行政复议机关还应当向相关机关提出制定或修改的建议,避免后续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中无法可依或依据本身不适当,从而在源头上减少争议产生。
第六,设定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行政争议是否已经得到实质性解决,应当从法律维度进行

判断。然而,由于行政诉讼诉讼费较低,当事人即使已经基本认可当前处理结果,仍可能因抱有

侥幸心理起诉或上诉。因而,不能简单地将起诉率、上诉率、申诉率作为评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绩效的指标,否则可能导致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当事人权利,甚至以损

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向当事人“花钱买平安”。对此,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出于各种各样的因素,

并非所有争议都能在客观上被消解,合理的纠纷遗留并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实质影响;另一方

面,应当设定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以替代起诉率、上诉率等指标。例如,行政复议可以将诉讼后

的纠错率作为一项绩效考核的参考指标,行政诉讼则可将二审再审改判率、发回重审率作为绩效

考核的指标。对于是否存在“程序空转”,可以采取“案-件比”作为评判参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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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人民法院和行政复议机关不可能只解决纠纷,而对国家政策实施完全置之不理。因此,期待

行政救济制度发挥一定的社会治理功能,对争议进行实质性化解,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泛化“实
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认为凡是当事人继续寻求救济的案件都是“程序空转”,所有案件都需要在

救济过程中进行兜底解决,则会造成协调化解漫无边际,不但不能实现实质法治,甚至可能对基

本的形式法治造成损害。因此,追本溯源,认识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只是为解决特定问题而

提出的概念,将其限缩适用于特定场景才是行政争议解决的理性选择。要求行政复议机关或人

民法院对某些法律规定缺失的复杂社会问题进行彻底解决,很多情况下已经超出两者的制度能

力。在通过协调化解等方式解决具体纠纷的基础上,需要强化法律和政策层面的制度供给,让行

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尽可能回归依法解决纠纷的本职本源,才是固根本、利长远的法治方案。

Abstract:“Substantiveresolutionofadministrativedisputes”needstobedefinedfromthree
dimensions:fromtheperspectiveofjudgmentcriteria,whetheradministrativedisputeshave
beensubstantiallyresolvedshouldbejudgedfromthelegaldimension;fromtheperspectiveof
scopeofapplication,casesthatneedtobesubstantiallyresolvedshouldbelimitedto“procedur-
alidle”cases;fromtheperspectiveofvaluegoals,substantiveresolutionofadministrativedis-

putesshouldnotonlyprotectrights,butalsoclarifytheboundariesofsimilarcasesandsuper-
viseadministrativeagencies.Inthecontextofsubstantiveresolutionofadministrativedisputes,

thecurrentdisputeresolutionmodelsmainlyincludetheconsensualterminationmodel,thesub-
stantivejudgementmodel,theintegrationmodel,theflexibleapplicationmodel,andotherdis-

puteresolutionmodels.However,eachoftheaforementionedmodelshascertaindefects.Differ-
entdisputeresolutionmodelsshouldbeestablishedbasedonthetypeofcase.Specifically,for
casesof“proceduralidleness”,thedisputesshouldberesolvedflexiblythroughsubstantivead-

judicationorcoordinatedresolutioninlightofthespecificcircumstances.Othercasesshouldstill
bemainlyresolvedthroughadjudicationinaccordancewiththelaw.Inordertoachievethegoals
ofsubstantiveresolutionofadministrativedisputes,supportingmeasuressuchaspre-trialme-
diationandconsolidatedtrialarealsoneeded.

KeyWords:administrativedisputes,substantiveresolution,administrativelitigation,ad-
ministrativere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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